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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 

关于控股股东申请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

出具的《关于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期限的函》，拟申请延长《天津泰达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和《天津泰达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的

承诺期限，延长期限为 5 年，具体情况如下： 

一、承诺事项概述 

2018 年，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泰达集团”）将其持有的 32.98%

的公司股权全部无偿划转至泰达控股，并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完成过户，泰达控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为避免由此带来的同业竞争对公司影响，泰达控股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3 日和 2018 年 1 月 12 日出具了《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避免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和《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关于避免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承诺于无偿划转

相关股权过户登记完成之日起 5 年内，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特点与发

展状况，运用资产出售及项目转让等资产处置及重组、股权转让或置换等、业务

结构及业务控制架构调整等行业政策允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履行相关决策

程序，逐步减少双方的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并最终消除。 

二、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原因和内容 

（一）原承诺履行情况及延期原因 

自上述承诺生效之日起，泰达控股高度重视历史承诺并积极履约，已通过股

权转让等方式解决与公司在区域开发领域相同或相似业务问题。 

目前，泰达控股已完成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建设集

团”）及其下属上市公司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滨发展”）

的混改工作，不再控制泰达建设集团及津滨发展，泰达控股控制的主要区域开发

公司已经按照承诺的要求完成转让；泰达控股近年来持续推进天津泰丰工业园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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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工业园”）的混改工作，但截止目前尚未

能寻找到合适的投资者作为受让方，该公司近五年来未有新增区域开发相关业

务；泰达集团由泰达控股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由 100%降至

61.72%。此外，公司已确立生态环保为公司核心主业。但鉴于目前，泰丰工业园

和泰达集团与公司在区域开发领域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目前尚未彻底解决，上

述承诺无法如期完成。 

（二）申请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的内容 

泰达控股拟申请将《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及《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天津泰达

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履行期限延期 5 年，即延期到 2028 年 3

月 2 日。除上述延期内容以外，泰达控股将持续履行《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关于避免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和《天津泰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关于避免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中的其他内

容。 

（三）后续措施 

未来，泰达控股仍将按照原承诺，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以及所处行业特点与发

展状况，运用资产出售及项目转让等资产处置及重组、股权转让或置换等、业务

结构及业务控制架构调整等行业政策允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履行相关决策

程序，逐步减少双方的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并最终消除。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泰达控股申请变更承诺，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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